




中国乡镇企业协会团体标准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0]《地标特产品牌认定管理规范》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bookmark: OLE_LINK9]根据农业农村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乡村振兴标准化行动方案》（农质发〔2023〕5号），提出“完善农产品品牌建设和评价标准,加快农产品气候品质评价标准研制,促进农产品品牌培育”。中国乡镇企业协会特产分会提出编制《地标特产品牌认定管理规范》团体标准的计划，由中国乡镇企业协会批准立项。
（二）起草参编单位
标准起草单位有：中国乡镇企业协会、中国乡镇企业协会特产分会、北京中农翼技术有限公司、锦绣国文智能机器人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等单位。
（三）主要起草过程
本标准的研究及编制历经以下几个阶段：
[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12]1.预研阶段。中国乡镇企业协会特产分会自2024年8月起，通过走访各农特产品生产经营主体，探索需求，研究行业痛点，提出拟编制《地标特产品牌认定管理规范》。
2.成立编制小组。2024年9月，中国乡镇企业协会特产分会牵头组建由相关专家组成的编制研究团队。
3.开展调查研究。2024年10月-11月期间，一是召开座谈研讨会。组织乡村特色产业专家学者和涉农特色产品经营主体管理人员开展座谈研讨会。二是查阅资料。收集现行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认真研读分析国家相关政策和文件。三是考察调研。考察调研农特产品生产加工企业品牌培育情况，收集了大量的实际工作资料。
4.立项阶段。2024年12月初，中国乡镇企业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针对本标准进行了立项评审。13位立项评审专家全票通过本标准立项，并提出了相关修改建议。
[bookmark: OLE_LINK19]5.编制初稿阶段。2024年12月-2025年1月，在对标准编制的参考、引用资料进行研究和分析的基础上，确定了本标准起草的大纲，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导则第一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起草了《地标特产品牌认定管理规范》标准草案。标准编制小组通过多次内部沟通研讨，在反复讨论基础上修改形成了本标准的初稿。
（四）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序号
	主要起草人员
	任务分工
	单 位

	1
	曹广明
	[bookmark: OLE_LINK17][bookmark: OLE_LINK16]标准起草
	中国乡镇企业协会

	2
	刘纪昌
	标准起草
	中国乡镇企业协会

	3
	李小兵
	标准起草
	中国乡镇企业协会

	4
	高逢敬
	统稿并起草标准
	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

	6
	叶  路
	标准起草
	中国乡镇企业协会特产分会

	7
	杨秀全
	标准起草
	贵州省黔东南州茶叶与中药材技术服务站

	8
	杨智贤
	标准起草
	中国农业展览协会

	9
	王俊男
	标准起草
	中国乡镇企业协会乡村休闲分会

	10
	辛  欣
	资料收集、整理
	[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14]中国乡镇企业协会乡村休闲分会

	11
	黄晓丹
	资料收集、整理
	中国乡镇企业协会乡村休闲分会

	12
	梁  超
	资料收集、整理
	中国乡镇企业协会乡村休闲分会

	13
	张鸿成
	资料收集、整理
	北京中农翼技术有限公司


	14
	杜天昊
	资料收集、整理
	北京中农翼技术有限公司

	15
	孙兆伟
	资料收集、整理
	北京中农翼技术有限公司


	16
	张尚昆
	资料收集、整理
	北京中农翼技术有限公司


二、制订标准的原则和依据
（一）原则。本标准制定遵循科学性、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及规范性等原则。科学性，遵循乡村特色产业品牌培育的规律；统一性，与国家现行的法规及规范相统一；协调性，制定标准的过程中，征求各方意见协调统一修改；适用性，本标准的内容符合乡村特色产业品牌培育和发展特点，对乡村特色产业品牌培育具有一定的指导和规范作用；一致性，标准制定与国家现行法律法规一致；规范性，严格按照GB/T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编写。
（二）依据。本标准严格按照GB/T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结合乡村特色产业品牌培育实际情况，设计制作了《地标特产品牌认定管理规范》，主要依据GB/T 29185—2021品牌术语、GB/T 39654—2020 品牌评价原则与基础、GB/T 19012 质量管理顾客满意组织投诉处理指南、GB/T 39906—2021品牌管理要求等标准内容进行编制。
三、标准主要条款说明
（一）基本要求
品牌持有主体在中国境内登记机关依法登记，从事特色种养、特色食品深加工、特色制造、特色手工业、地域传承、特色农文旅、特色营销模式等产业，具有独立法人（社团、事业）资格，并符合下列所有条件：
1.合法经营，近三年无违法记录、无偷税漏税记录。
2.独特性突出，产品定位清晰，目标市场明确，具有明显的区域资源优势、历史人文特征和产业特色。
3.具有较强的品牌传播能力和渠道运营能力，对产业发展具有较强带动力。
4.经营主体近3年平均年营业额不少于100万元或人均年产值不少于15万元。
（二）认定机构和依据 
1.认定机构。由中国乡镇企业协会特产分会组建地标特产品牌评审委员会和评审专家库，负责地标特产品牌认定。
2.认定依据。根据品牌条件、品牌管理、市场影响、社会责任、所获荣誉5个方面按权重评分。

（三）认定程序
1.申请。经营主体采取自愿原则，在自评的基础上，向中国乡镇企业协会特产分会（地标特产品牌评审委员会）提出申请，并提交申请表及必要的证明性材料。如申请主体拥有两个及以上的品牌，且均符合申请条件，应以品牌为基础，单独逐个申请。 
2.受理。中国乡镇企业协会特产分会（地标特产品牌评审委员会）接受申请表及相关材料后，在当年的评价流程时间内组织力量完成评价工作。
3.认定。由地标特产品牌评审委员会开展审核，形成评审结论。总分100分，得分在80分以上通过评审，认定为地标特产品牌。
4.公示。认定通过后，由中国乡镇企业协会特产分会在指定媒体上进行公示，接受社会和公众监督。公示期为15天。 
5.颁发标识牌。公示期届满无异议的，由中国乡镇企业协会特产分会（地标特产品牌评审委员会）向社会公告，颁发相应证书、牌匾。证书、牌匾有效期为三年。
（四）认定管理
1.复核。地标特产品牌证书有效期满前三个月发起复核申请，复核合格，重新颁发相应标识牌。复核达不到本标准规定的品牌，根据情节轻重，开展限期整改或取消认定结果。不参加复核的视为自动放弃。
2.宣传。地标特产品牌证书有效期内，可以“地标特产品牌”开展宣传，不得以“授予称号”“荣誉称号”表述形式进行宣传推介。
3.处理。发生安全、消防、食品卫生等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品牌产生重大负面舆情及假冒伪劣，并经调查取证确认的；发现其所提交的资料存在弄虚作假或其他重大问题的等，将取消认定结果。品牌被取消认定资格之日起满二年后，可重新申请认定。
四、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在研制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五、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等法律法规文件的规定，并在制定过程中参考了相关领域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部分省市的地方标准。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无冲突。
六、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一）贯彻本标准的要求
本标准性质为团体标准，由中国乡镇企业协会发布，作为推荐性标准贯彻与实施。
（二）保障措施
1.组织措施。标准发布后，由中国乡镇企业协会特产分会会同有关部门和提出单位，成立标准宣贯小组，负责组织开展本标准的宣传和实施工作。
[bookmark: _GoBack]2.技术措施。通过有关媒体发布、公告标准信息，组织撰写标准宣贯材料，扩大影响。对《地标特产品牌认定管理规范》团体标准执行情况进行跟踪调查，及时解决实施中的问题。并通过问题的反馈，对标准进行修订和完善。
七、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地标特产品牌认定管理规范》
                        标准起草小组           
                        2025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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